
青岛大学研究生院 
学位办字[2019]19号 

关于发布《青岛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

检测”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为规范我校学位论文管理，加强学风建设，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严肃处理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及

教育部令第 34 号《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等文件的

要求，校学位办制定了《青岛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

不端行为检测”管理暂行办法》，请各培养单位告知全体研

究生，遵照执行。 

 

附件：《青岛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

测”管理暂行办法》 

 

 

青岛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21日 



青岛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 

检测”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学风建设，提高研究生培养和学位论文

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高等教育法》及教育部令第 34 号《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

理办法》等文件的要求，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向我校申请博士、硕士学位所提交的学位论

文均须接受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未接受检测者，不能进入

论文评阅和答辩阶段。 

第三条 我校采用“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

（以下简称检测系统）作为检测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

行为的技术工具。 

第四条 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工作由校学位办公室负责进

行。 

第五条各学院（部）在规定的时间内收齐学位论文电

子文档，统一报送校学位办公室进行检测。具体要求为： 

（一）电子文档命名方式需使用学号-姓名-学院，否

则检测过程中去除本人功能将无法启用。保存格式为

WORD2007（优先采用）或 PDF格式。 

（二）提交检测的学位论文应包括全部内容，文本与

申请答辩的文本必须一致，并经导师审核认定。论文答辩

结束后，学位办将抽查部分答辩通过的论文进行再次检



测，若申请人存在提交检测文本与论文答辩文本不一致，

或通过技术处理使系统无法正确检测等弄虚作假行为，一

经发现，本次学位申请无效，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纪律

处分。 

（三）未按期提交学位论文进行检测者，视为放弃本

次学位申请。 

（四）经学校审核确认具有密级的学位论文不能进行

检测。确定为“内部保密”的学位论文，按正常论文进行

检测。 

第六条 检测系统结果对判断学术不端行为有一定参考

价值，但仍必须结合专家鉴定才能做出客观的判断。 

第七条 检测结束处理意见。 

以下“文字复制比”均指“去除本人已发表及引用文

献复制比”。 

（一）文字复制比小于或等于 20%，经导师及申请人

自审确认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可进行学位论文评阅。 

（二）文字复制比在 20%至 25%之间（不含 20%，

25%）的，培养单位须组织不少于 3 人的专家组进行鉴定，

并填写《青岛大学学位论文重复性检测审查表》。 

鉴定结果为“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修改后可重新检

测”的，可在收到初次检测结果后的 5 个工作日内，由培

养单位统一将论文修改稿提交校学位办公室进行第二次检



测。二次检测结果文字复制比小于或等于 20%，经导师及申

请人自审确认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可进行学位论文评

阅；第二次检测结果文字复制比仍超过 20%的，本次学位申

请无效。 

鉴定结果为“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学校将按照

《青岛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暂行办法》（青大学位字

〔2014〕6 号，下同）的有关规定认定并处理。 

（三）文字复制比大于或等于 25%的，本次学位申请

无效，暂停其导师相应类别层次研究生招生一年。培养单

位须组织不少于 3 人的专家组进行鉴定，并填写《青岛大

学学位论文重复性检测审查表》。鉴定结果为“存在学术不

端行为”的，学校将按照《青岛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

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认定并处理。 

第八条 学位申请人及导师若对系统检测结果有异议，

可在收到处理结果 5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提出申诉。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 3 名以上专家对论文检

测情况进行复核并作出书面意见，分委员会根据复核意见

提出处理建议报校学位办。 

第九条 无论“文字复制比”高低，在授予学位前按照

《青岛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被

认定为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学校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

处理直至取消学籍、取消导师资格。 



第十条 各学院（部）应加强对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的

宣传教育，促进优良学风建设，杜绝学术不端行为的发

生。研究生在修改论文过程中，不能为了降低重复率，只

注重文字是否重复，而出现文章逻辑性差、文法错误等影

响论文整体质量的问题，对此导师应特别注意。 

第十一条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在审议学位授予时，要对

学位申请人学位论文的检测结果和鉴定情况进行审核。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校学位办公室

负责解释。原与本办法不符的按本办法执行。 



青岛大学学位论文重复性检测审查表 
 

学院名称：填表时间：年月日 

论文作者  学号  学科专业  

导师姓名  申请学位类型 博士硕士 

论文题目  

论文检测复
制比 

 
论文总字数/复
制字数 

 

论文作者对学位论文复制比高的原因说明（可附页）： 
  
 
 
 
 
 
签名：年月日 

专家鉴定意见（可附页）： 
 
 
 
 
 
 
是否构成学位论文作假： 
 
 
专家（签名）：年月日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意见及处理建议：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盖章）： 
 
年月日 

注：1.文字复制比超过 20%的，均应填写此表。2.鉴定专家及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应对是
否构成学位论文作假，形成明确意见，并提出相应的处理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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